共青团华侨大学委员会文件
华大团〔2012〕19号

关于招收华侨大学21世纪高级复合型人才
学校第十三期学员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

在校党政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经校团委、教务处和学生处等单位的精心运作，华侨大学21世纪高级复合型人才学校（以下简称人才学校）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二期，为培养素质全面、社会适应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提供了良好平台，在大学生素质教育和高素质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示范性和导向性作用。根据《人才学校学员管理暂行规定》要求，现决定面向全校招收第十三期学员，有关招生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养目标


通过选拔150名（泉州校区90名，厦门校区60名）优秀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人才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系统培训。力求全面提高学员的政治理论和道德素质，深化各个领域的知识和能力运用，培养创新精神、团队意识、实践能力和较强的社会适应性，以适应当今社会对复合型人才提出的全新要求。
二、招收对象

1.各学院“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2010级或2011级本科学生。
2.前一（三）学期专业学习和综合测评成绩处于班级前20%（2011级学生以大一上学期成绩为准）。
3.2011年9月至2012年4月，学生社区表现分未列入本楼栋后30%，或考评结果居楼栋后30％，但综合考评成绩不低于98分，且无出现违规违纪行为。
4.本学年未受到警告及以上纪律处分者。
5.除以上必备条件外，优先录取的条件参照“人才学校学员管理暂行规定”执行；

6.对于在某方面确有专长的同学，经学院推荐、校团委研究讨论可以破格录取。
三、报名要求

采取学生个人申请和学院团委推荐相结合的形式报名，凡具备上述条件者均需填写《华侨大学21世纪高级复合型人才学校学员报名表》（校团委网站下载），经所在学院团委审核同意后，5月14日上午12点前由学院统一汇总报送校团委两校区办公室，同时将汇总电子表（用EXCEL版）以文件名“*****学院第十三期人才学校报名汇总表”的方式报送至校团委素质拓展邮箱：hqusztz@hqu.edu.cn。校团委在资格审查的基础上，将采取面试或其它形式对申请人员进行评议考核，考核通过者取得入学资格，并发给学员证。

学员招收工作是办好人才学校的前提，请各学院团委重视并及时做好宣传工作，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优秀学生报名参加，做好初审和把关工作，确保本期人才学校教学计划顺利实施。

备注：第十三期人才学校学员需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暑期挂职锻炼。

附件：第十三期人才学校学员报名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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